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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朱秋霞

论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

新税制实行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分析
＊

1994年中国在财政领域内同时进行了以增值税为特征的税制改革和以分税制为特征的

财税管理体制的改革。 这两项重大改革的目的和影响范围，都远远超出了财政领域，而直接关

系到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 仅就财政领域而言，两大改革的目标之 一 ，是增强中央政府在财政

分配中的地位。本文把这一 目标称为中央财政集权目标。财税改革3年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

收人关系确实有了变化。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变化的分析，就财税改革的中央财政集权目标提

出讨论。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中央集权目标不应

该也不可能落实到量的方面，即中央组织或掌握的财政收入要超过地方。中央集权目标应该主

要体现在质的方面，即财政制度规范方面的全国集中和统一 。

一、财税改革初期中央财政收入的上升

1． 国家税务局在全国税务征收中占主导地位。

与1994年以前的税收制度相比，1994年引入的新财税体制，改革了税收的征收和上解次

序。税制改革前，中央政府直接组织的税收比重较小。大部分国家税收 由直属地方政府的税务

部门征收，然后再按承包数上解中央，成为中央的财政收入。 也就是说，税收是先进地方的金

库，然后再上解中央。 税制改革后，税务部门分设了直属中央政府的国家税务局和直属地方政

府的地方税务局。 国家税务局的分支机构一直延伸到基层，负责征收中央税和中央地方共享

税，然后再将共享税中属于地方的部分和总税收增长的分成部分返还地方。由于中央税和共享

税占了国家税收的大部分，所以，新的制度安排意味着，税收先进中央的金库，然后再返还地

方。 征税组织体系的改变使国家税务局系统在全国税务征收中占主导地位。 例如，在1995年

的5377.58亿元的工商税收中， 国 家 税 务 局 系 统组织的 收 入 为411 1.89亿元， 占近3/4

(74. 5%）（刘仲黎，1996年）。

2． 中央组织的财政收入比例大幅度提高。

＊ 本文的部分内容来自于本人在何梦笔(C. Herrmann-Pillath)l996年主持的研究报告
“

联邦制财政制
度：德国的经验和中国面临的挑战 ” (Fiscal Federalism: The German Experience-Challenges to China)所写的
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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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直属的国税部门在征税系统中的主导地位，十分清楚地反映在中央和地方组织

的财政收人占全国税收总收人比重的相反变化上。我们观察改革后的1994年 与改革 前的

1993年的数据。根据表1列出的统计资料，1993年全国财政总收入为4349,0亿元，1994年提

高到5218, 1亿元。1994年比1993年 增长19.98%。在1994年全国财政收人 中 ，中央组织的

财政收入为2906.5亿元，与1993年的957. 5亿元相比，中央财政组织的收 入 增长率为

203. 6%，增长了2倍多。相反，1994年 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为2311.6亿元，与1993年的

3391,5亿元相比， 增长率为负的31. 84%，即通过财税改革 ，地方组织的收入不但没有上升，反

而严重 地下降了近1／孔财税制度 改革在改革 当年给中央财政收入带来的跳跃性增长，可以从

图1 中窥得 一 斑。

表1 中央和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和结构变化，1990-1996

财政收人（亿元） 增长率（％） 比例（％）
年份

合计 中央 地方 合计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1989 2664,9 822, 5 1842,4 30.86 69, 14 

1990 2937. 1 9 9 2. 4 1944. 7 10.21 20.65 5. 5 5 33.79 66,21 

1991 3149,5 9 3 8. 3 2211. 2 7. 23 -5.45 13. 70 29. 79 70-21

1992 3483.4 979-5 2503.9 10.60 4. 39 1 3. 2 4 28-12 71,88

1993 4349.0 957, 5 3391. 5 24.85 -2. 25 3 5. 4 5 22.02 7 7. 9 8

1994 5218. 1 2906.5 2311. 6 19.98 203.56 -31, 84 55-70 44. 30 

1995 6242-2 3256. 6 2985,6 19. 63 12.05 29. 16 52. 17 47-83

1996 7408.0 3661. 1 3746.9 18, 68 12,42 25.50 49. 42 5O. 58 

资料来源：中 国 统计年鉴1997，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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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内引人注目的还有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在税制改革的前一年 即1993年的显著增长。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 ，1994年的改革方案是在1993年 确定的。 根据当时的改革方案，以

1993年 基数作为1994年 中央返还地方的基数，因此， 各地突击征税，造成1993年年底的税收

大幅度增长。正如刘仲黎指出的那样，“中央确定 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以1993年为基

期年核定中央财政对地方 税收返还数额，调动了地方组织 财政收入的积极性 。各地在严格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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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管，堵塞跑、冒、滴、漏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第四季度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但是，也有一
些地区为扩大中央返还基数，采取不正当 的手段，弄虚作假，寅吃卯粮，收 ｀过头税＇” （刘仲黎，
1995)。由于1993年的增幅不正常，当然也夸大了1994年地方组织的财政收人的下降程度。如
果我们用1994年地方组织的财政收人与1992年的对应数字相比较，则1994年的下降率仅为
7. 68%。

中央组织的财政收入上升、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下降的结果，使中央财政组织的财政收入
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93年的22.02％上升为55.7%，上升率超过了1.5倍。同时，地方组

织的财政收入所占比重由1993年的77.98％下降为44.30%，下降率达2/5以上 。中央比重的
升幅与地方比重的降幅皆为33. 68%。

二、财税改革两年后中央财政收入的重新下降

1．地方组织的财政收人大幅度上升。
1994年中央组织的财政收人的份额大幅度增长以后，1995年中央份额增长放慢。1995年

全国财政总收入为6242.2亿元，比1994年增长19.63%，略低于1994年对1993年的年增长
率。1995年中央组织的财政收入3256.6亿元，比上年增长12.05%，增长率不可谓不高。但地
方同期组织了财政收入2985.58亿元，比上年增长29. 16%。 这一高增长率为历年所少见，并
达到了当年中央增长率的2.5倍左右。中央和地方的增长率的差别，使中央组织的财政收入占
财政总收人的比重有所下降，地方财政收人所占比重有所上升，两者 之比为 52.17%:
47. 83%。

尽管对于中央和地方来说，本级组织的财政收人不完全等同 于实际可以支配的财政收入，
但是新税制加强了地方组织的收入与地方实际可支配财政收入之间的联系。 地方组织的财政
收人是属于地方的财政收入，在上交数额和返还比例一定的情况下，地方组织的财政收人越
多，地方可以支配的财政收入也越多。 中央组织的财政收入是属于中央的财政收入，除了中央
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外，中央组织的财政收入越多，可支配的财政收入也就越多。因此，新税制从
制度上促进了各级政府征税的积极性。

2. 地方组织的财政收人再次超过中央。
1996年全国组织的财政收入为7408.0亿元，其中中央组织的财政收人为3661.1亿元，

地方组织的财政收人为3746. 9亿元。 全国的增长率为18.68%，中央组织的财政收入的增长
率为12.42%，与1995年基本持平。 地方组织的财政收人的增长率为25.50%。由于地方的增
长率远远快于中央的增长率，是后者的1倍多， 因此，在1996年全国组织的财政收人中，地方
再次达到与中央平分秋色的水平。 中央与地方的比率为49. 42% : 50. 58%，地方比中央又一
次高1. 16%。

三、数据变化所显示的制度结构

新税制实行以来，中央和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的年度增长率的变化，以及因此而带来的中
央和地方组织的财政收人 占总财政收人比重的变化，显示了新税制实施前后中央和地方对弈
的过程。 早在1993年，地方为了能在未来的新体制中，从中央对地方的返还中得到更大的份
额，当时便突击组织地方性财政收人，使它们组织的财政收入比1992年增长了35,45%。由于
1993年的特别高的增长率，1994年新税制引入以后，当年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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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是中国财政制度创新的转折点。 新制度正常运行后的1995年和1996年，地方组织的

财政收人的年增长率都是中央的两倍以上，由于增长率的差别，新制度实行以后仅仅两年的时

间，地方的份额在1996年再次达到和超过中央。这些数据变化证明的第一点，即是地方政府在

组织财政收人方面具有的能力或者说是潜力。

根据新税制的设计，在中央和地方的税种划分中，中央处千更有利的地位。 最重要的税种

增值税的75%，消费税和关税等税种的全部，都属于中央税收的范围。 这种制度设计的目的，

就是要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尽管如此，由于新制度同时规定了财政上

交基数和返还比例不变，消除了地方对
“

鞭打快牛 ”的顾虑，提高了地方的征税积极性。 从上面

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在新税制下为提高自己财政份额所作出的努力。如果现行政策

不改变，双方的增长率也基本不变，那么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在未来还会进一步提高。

因此，数据变化可以证明的第二点，是新税制有利于调动地方组织财政收入的积极性，或者说

有利于挖掘地方动员财政资源的潜力。

长期以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财政资源的竞争中，中央总是利用自己
”

规定规则的

权力”，多次改变分配比例和分配方式，使分配结果有利千自己。 而地方也总是利用其
“

执行规

则的权力
”

，使得规则执行的结果对自己有利。 新税制对此有所突破。 它建立的国家税务局专

门征收国税，将
“

执行规则的权力“收归已有。 同时，将中央税收的完成与县、区既得财力挂钩，

促使地方保证中央税征收的完成并且有一定的增长率（巍乃明，1995入因此，从理论上，似乎有

理由预期中央政府能够保待税收上的数量优势，在财政分配中取得主导地位，而不再需要频频

改变规则，从而中国以1994年的新税制为标志，建立起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财政体制。 可是，

从短短3年的新税制实践来看，这样的预期还很难实现。

尽管中央在税种划分和共享税分配比例上占优势地位，并且有自己的国家税务局，同时还 -

通过制度的约束，促使地方保证中央税收的完成，但尚不足以与地方政府组织财政收人的能力

抗衡。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增长率的差别。可以设想，如果1995年对1994年，1996年对1995年

的中央和地方的增长率大致相同，那么中央和地方的比例就会维待在新税制实施年份1994年

的状态不变。然而，由于这两年地方组织财政收入的增长率是中央的双倍，所以在1996年就重

新出现了地方比重超过中央的格局。这对新制度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对此，中央可能的

对策是：（1）任凭地方的比重超过中央，不改变分配比例，以维待新制度的法律严肃性。 但这样

显然又违背了财税改革的提高中央比重的目标。(2)再次借助于
“

规定规则的权力气改变中央

和地方的分配比例，使之有利千增加自己的份额。 但这样的结果是破坏了新制度的严肃性，在

新制度下，重走以前的老路：经常根据数据的变化来改变规则。实际上，中央政府目前采取的一

些措施，可以归于后者。 例如。 从1997 年开始，证券交易印花税的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例，由

各为50%，改为中央80%，地方20%（刘仲黎，1997)。 这也许表明，中国的财政制度还没有走

出中央利用
”

规定规则的权力”来对抗地方
“

执行规定的权力
”

的基本结构。

四、对财政体制改革目标的思考

自从1978 年经济改革开始以来，中国一 直在寻找 一个适合于经济改革以后的新经济体制

的财政体制。新财政体制困难的焦点在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改革中，许多人始终没有离开

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中央应该在财政体制中占主导地位。 因此，在1980年、1985年和1988

年的三次财政制度改革中，制度改革的目标都同时包含有保证中央财政收入不会因为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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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革而下降，具体的政策手段是放权给地方，使地方有提高财政收入的积极性，中央则在由

地方扩大了的财政收入的基础上，通过分成来保证自己的收入。可是每次改革实行了不长几年

之后的中期结果，似乎中央都处于不利的地位。 为了扭转不利的地位，中央就通过多种途径改

变规则，例如改变基数，改变分成比例等，以达到维待中央财政占主导地位的目的（王绍光，

1997)。 1994年的新税制的目的之一，仍然是
“

提高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主导地位 ”

（分税制决定，1993)。 至于对“主导地位“在量上的定义，一些人认为，其理想数值是
“

中央财政

占全国财政收入的60%"（彭志华，1995；柏冬秀，1995)。 但从本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新税

制实行以后仅仅两年，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再次超过中央。这说明中央财政收入要想达到上述

数量目标是很困难的。 因此，从 10多年财政体制改革的实践，尤其是新税制实施后的实践出

发，我们应当重新认识这种“中央财政占主导地位”的财政体制改革目标。

首先，中国传统上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今天维护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理念，

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可是人们长期以来，往往以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作

为理解中央集权财政制度的关键。 其实这种认识是很片面的。 财政制度的中央集中制，首先应

当表现在质上，其次才是量的问题。 中国现行财政制度作为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的最重要特

征，是征税权的统一。 改革以来，尤其是新税制实施以来，中国的征税权是高度统一的，税令完

全
”

出于中央＂。 第 一，地方政府没有规定税种、税率的权利。 第二，新税制实施以后，地方也不

再享有税收减免权。 第兰，地方财政没有欠债权。 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只能等待中央的拨款来

弥补，或者采取拖欠支付的方法到来年平衡。第四，地方财政没有向人民银行借款的权利（人民

银行法，1995）。 以上所有权利都集中在中央政府手里。 因此，中央政府在全国财政中的集权地

位已经十分明确。 可以说，这种地位与中央政府在全国财政收入中是否占50％以上的比重丝

毫没有关系。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没有必要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体制中的一定的

比例，作为财权集中的标志和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

其次，中国的国情是大省大国。 这是世界上任何 一个国家不能相比较的。美国和中国的国

土面积不相上下，可是人口不到中国的 1/5；美国辖有50个州级行政单位，而中国内地仅有31

个省级行政单位。在省的规模如此大的情况下，要实行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只能是质的方面，

尤其是税法方面的中央集权，而不可能实现量的方面
”主导”

（林光丰／王凤鸣，1997儿如果要实

现量的
“

主导“，那么它需要的制度成本是相当大的，因为它要冒地方丧失动员财政资源积极性

的风险。因此，从财政管理的规模来看，中国如果不实行联邦式的财政体制，那么它的中央集权

的财政体制的基本特征就只能是中央政府在税法方面的集权地位，而不是中央财政收入在财

政收入总量中的较高比重。 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多年来的实践，也许可以证明的正是，中国的中

央集权的财政体制不可能实现数量上的
“

集权”。

最后，改革前的中国计划经济与原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有着根本的区别，中国计划经济的

公有制基础是多级的地方公有制，原苏联型的计划经济的公有制基础是国家的全民所有制。在

多级的地方公有制基础上，中国80年代开展经济改革以后，城市和乡村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和

三资企业迅速发展。 这些企业都与地方政府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密切联系。在税源控制方面，

地方政府占有的优势也是其他国家的地方政府不可企及的。因此，从多级的地方公有制这样一

个现实的特殊的制度变革的背景出发，中国的中央集权财政体制应该有中国自己的特点。这个

特点就是质的统一，而不是量的集中。 简单地将中国的财政指标与其它国家的财政指标相比

较，并且将其它国家的指标作为中国的目标，对于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目标选择是有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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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综上所述，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从实践上来说不可能，从理论上来说也没有必要是中

央组织的财政收人在全国总财政收入中的主导地位。明确这一点，中央政府就不要去频繁地通

过改变规则来达到这个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实现的量的目标。 相反，这种频繁改变规则的做

法，降低了中央政府财税法令的严肃性，从而也降低了财政制度的中央集权的质掀。因此，中国

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提高中央集权的质的方面，即财政制度的规范化和稳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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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企业经营管琪》问世

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颜光华教授主编的《涉外企业经营管理》一书，已由立信会计出

版社正式出版。

《涉外企业经营管理》共分11章，主要内容包括：涉外企业的性质、组织形式和管理运行机

制；涉外企业的涉外经营方式；涉外企业的经营战略；涉外企业的筹资和海外投资；涉外企业的

技术引进与技术开发；涉外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涉外企业的生产控制和质量管理；涉外企业的

营销管理；涉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涉外企业的公共关系；涉外企业的经济谈判。 全书共

28. 1万字，内容丰富，行文流畅，深入浅出，较好地为众多读者所接受。

（柏 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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